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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技术概念刍议
□ 乔 丹

（厦门大学法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 关于“法律技术”的概念，学界尚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法律技术”一词很早就在学界使用，很多学者将法律技术称为

法律方法，但本文主张二者是有区别的。法律技术专门解决法的有效性问题。法律把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其本身就

是价值的技术化。法律技术虽然随着法律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两者并非总是保持一致，法律技术具有有限性。关于法

律技术的外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制定中的技术，即立法技术；二是法律适用中的技术，主要是司法技术，对法律技术

的研究对法律学的科学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需要法律人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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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技术”，《辞海》解释为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

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包括工艺过程，作业程序）。①这

显然是对技术的狭义理解，现代技术的最大特点与科学相交融。现代

技术已经渗透到各项人类活动中，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

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如同人们选择道德来约束自己的思想一样，人

们选择了法律来规范人类的行为，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法律，

从一出生便开始与法律打交道，受法律关系的约束。因此，在这个技

术已经广泛渗透到一切领域的现代社会，法律也不能不借助技术力量

来实现其科学化和现代化。那么，究竟什么是法律技术？法律技术包

括那些内容？这正是本文讨论的目的之所在。

一、什么是法律技术

关于“法律技术”的概念，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曾将“法律技术”解

释为：“为达成一定政策目的而限制，或扩张侵权责任时而采纳的手

段”②。另外词典解释为：“法官和律师的实践技能，以及利用和应用他

们的知识决定争议或得出其它希望结果的手段。每一法律实践的领

域都有一套实践技能和方法。在决定争议中，有关的技术是：拟具诉

状、取证、解释立法，以及掌握先例。”③由此而言，法律技术代表着法律

适用中的实践技能，也是从事法律工作所必需的基本手段。这些定义

虽强调了法律技术的应用性特征，却将范围局限于法律适用领域，忽

略了法律制定过程中的技术成份，是片面的，笔者认为，法律技术是包

含于法律制定与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为实现特定的法律价值而产生的

表达方式，操作方法，以及程序安排。

二、法律技术与法律方法的区别

很多学者将法律技术称为法律方法，认为两者是同一的，例如德

国学者考夫曼即以‘近代法律方法学说’的历史发展为题，阐述了以萨

维尼为代表的法律方法的演进问题，而其内容主要却是“法律发现、推

论、填补漏洞等技术规则的阐述。”④本文主张二者是有区别的，原因在

于：

第一、就词语本身的含义而言，“方法”的外延要广于“技术”。后

者指实践操作，是具体作用于客观对象的行为，常与科学联系在一起。

而前者的范围则广泛的多，不仅可以描述客观，也可以形容对事物认

识时所必须采取的基本立场与态度。而且“方法”更加中性，并不常常

与“科学”相关联。由此可见，“方法”中包含“技术”，即一项“技术”必

然是一种“方法”，但一种“方法”并不一定称得上是一项“技术”。

第二、就词语应用的场合而言，“法律技术”更能用来突出法律的

专业属性，“技术”本身就意味着法律是一项非常人所能胜任的事业，

更能揭示法律的专业性。人类早期的法律活动依附于政治活动，法

律行为是专制者们政治行为中的一部分，法律活动的主体大多也是

政治活动的主体，然而，人类步入近代社会，法律活动呈现出独立化，

职业化的倾向，相应的，法律职业者出现。职业分工源于社会分工，

法律活动之所以从政治活动中分离出来，这不仅源于权力分立的制

度设计，更源于法律活动本身的特殊性与技术性，使其具备了区别于

其他人类活动的专业化特征。也正是由于技术差异，使法律有了其

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然而“法律方法”的应用则宽泛的多，还可

以用来指称对法律的认识与理解，但是，与“职业”相连的是“技术”而

非“方法”。

三、法律技术与法律价值的关系

当我们思考人类是如何通过法律达到目的的时候，实际上关注的

是法律的工具意义，也就是关乎法律技术的问题。所有技术都是为了

追求有效性，法律技术也不例外，它是专门解决法的有效性问题，实现

法律价值。法律可以划分为两个系统：价值系统和技术系统。价值系

统是人类制定法律所追寻的目标，价值系统是抽象的，技术系统是具

体的，法律把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其本身就是价值的技术化。

但是，法律并非唯一把价值技术化的现象，还有其它，例如竞赛。另

外，技术是法律区别道德，宗教的重要原因。法律，道德，宗教都承载

着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在社会早期，道德，法律是合为一体的，到了

近代，法律成为主要手段，到了当代，法律已无孔不入。法律之所以取

得独立的地位就在于法律技术的存在，它使法律成为现实世界的价值

实现工具以帮助人类有效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而宗教和道德

只是把纯粹的价值问题转化为价值问题，而无法像法律一样通过技术

来实现价值，这也正是法律较之道德和宗教最具有解决问题的有效性

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在思考法律技术与法律价值的关系时有两点值得注意：第

一：法律技术虽然随着法律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两者并非总是保

持一致的。法律也是存在地域性的，因此造成了法律之间的不可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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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律的地方性差异集中体现在法律技术的差别上，但并不能否认

其在价值上存在共性。第二：法律技术的有限性。人们在运用法律手

段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常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发现既有的法律技术

不能满足人们实现法律价值的需要，即法律的不合目的性，即法律不

可能实现人们所有的价值目标。这同时也表明并非所有的价值都是

法律价值，只有可技术化的价值才是法律价值。这一有限性根源于人

的理性有限，理性有限根源于人自身的不完美——我们不是天使，也

不是天使在统治我们。所以，我们也创造不出天国的法律。我们制定

的法律只能是有限理性的，但也正因为人的自然理性有限，我们才需

要制定法律，以人的有限理性来补救自然理性的有限性。这是事实判

断，具有普适性，一方面因为理性有限所以需要法律，这说明法律是必

要的；另一方面，因为理性有限包含对人类理性的承认，也就是对法律

技术有效性的肯定，这说明法律是可能的。

四、法律技术的外延

关于法律技术的外延，日本著名的法律学专家川岛武宜教授认为

“作为技术的法律有立法和审判两种形式”。⑤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即

认为法律技术的外延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法律制定中的技术，即

立法技术；二是法律适用中的技术，主要是司法技术，下面将分别予以

阐述：

（一）立法技术

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立法者能否把握住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能否就一社会问题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能否将客观规律和价值判断

有效的，准确的抽象为主观意志和观念中的法律关系，并通过特定的

法律语词和命题表达出来，均需要科学的设计，严密的构思，分析，推

理和论证等一系列的技术性操作。针对立法技术，国内有学者将立法

技术分为两种：立法的表现技术和立法的表述技术。⑥

所谓立法的表现技术，“是指立法者在法律创作过程中，在自己的

观念和思维范畴内设计构思出来的法律关系技术。”⑦这一技术针对的

是对客观存在现象的抽象，对客观规律的概括和归纳，对法律价值的

判断。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并不是将客观存在机械的复制于精神观念

之中，而是需要立法者通过严密的科学分析、推理、求证等专门性的智

识活动，去除与法律调整无关或无需调整的社会关系，概括出可以以

及必须由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并进一步对其进行法律价值的分析、

判断。由此可见，“制定法的理想是构筑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仅依逻辑

推理就可引出结论的，正确、严密、且富有概括性的技术体系。”⑧尽管

这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是，它反映出立法技术活动中所蕴含的人

类能动的创造性及活力。

所谓立法的表述技术，“是指立法者为既定的法律思想和设计配

置最佳的文字载体的技术。”⑨这个层面的立法技术针对的是法律表达

的规范化，准确化，简洁化以及社会接受和适用程度。川岛武宜教授

称之为“词语技术”，解决的是制定法的概念和逻辑构成问题。首先法

律技术的明显标志就在于法律概念，法律概念区别于日常用语，它们

简单，抽象，但具有普遍意义和特定含义，是按照法律技术的要求特别

构成的。其次，法律的逻辑构成同样是法律词语技术的重要组成要

素，它也区别日常生活中的逻辑思维，同样也是依法律技术的要求构

成的。逻辑构成明确了各种法律价值判断及其相互关系，常由若干前

提和结论组成。当逻辑构成应用于法律概念时，便构成了法律的基本

语句形式——法律命题。法律命题的现实基础是社会关系中现存的

“活法”，所谓“活法”，指“在现实中通行的规则”。⑩“活法”的背后实质

是现实中的利益关系，因此，法律命题是利益关系的技术化表述。

（二）司法技术

法律技术的另一个外延集中体现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也就是司

法技术。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技术同样包括法律价值的判断和词语技

术。但是，司法技术的内涵大大不同于立法技术的内涵。

首先，司法过程中的价值判断区别于立法中的价值判断：立法中

是帮助立法者实现从客观存在上升为精神存在的过程；而司法则恰恰

相反，是将已存的精神存在具体适用于客观存在的过程。司法技术的

操作是以立法技术的成果——成文法为前提之一的，另一可能前提是

先例判决，当然这一前提的成立仅限于实行判例法的国家。司法中的

价值判断技术针对的是普遍到具体的适用问题，针对性与操作性更

强，更能体现司法技术的应用价值，因为它解决的是具体的实际问题。

而且就司法判决的作出而言，司法技术代表着一种相对固化、稳定的

行为准则，还是约束其他法官恣意行为的有效工具。例如“判例识别

技术”，一方面要求法官必须遵循先例，另一方面则要求法官必须对先

例与本案在事实、法律上进行比较，在此为法官所承认的规则就可以

成为为法官所遵奉、同时又为社会所检验的行为准则。

其次，司法过程中的词语技术同样区别于立法中的词语技术：立

法中的词语技术是表现于制定法中的，应用对象是法律规范，因而要

求具有普遍适用性；而司法中的词语技术则表现于各种司法判决之

中，是针对个案作出的，因而其要求不在于普遍性，而在于为将来可能

发生的具体事件提供价值判断的依据。司法中的词语技术具体承载

于判决理由部分，法官必须运用该技术用来说明案件与制定法或判例

法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要具体阐述法律概念的含义，并将制定

法与判例法中抽象的逻辑构成与本案中的具体的逻辑构成相对照解

释，依次来明确本案的审判逻辑。

综上所述，立法和司法中的价值判断过程与制定法中的法律命题

和判决中的概念、逻辑构成都具有高度的技术性，正是这一点赋予了

立法和司法“密授不外传”的鲜明特征。

结语

通过以上说明，我们已经明确了法律作为作用于社会的技术是有

关法律制定与法律适用的技术，它具体实践于立法与司法过程中，为

实现特定的法律价值而服务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明确，“对法律进行

科学研究是法律这种技术性的内在要求。‘技术先于科学而发展并促

使科学的诞生’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法律学。”因此，对法律技术的研

究对法律学的科学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需要法律人坚持不懈

的探索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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